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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锻铜委员会成员会议与会者须知》 
 
前言 
 
本须知特为首次参加“国际锻铜委员会会议”的与会者准备，目的不是就任何具体司
法管辖权限提供专业咨询，而是一般性描述美国和欧盟反托拉斯法律所产生的约束力，
旨在提供总体指导方针，延续确立已久的召开此类会议的良好实践。 

国际锻铜委员会会议按议事日程召开，会议纪要经会议主席核实于会后发表。每届会
议议程之一为通过上届会议纪要。 

与会代表需知，参加国际锻铜委员会会议的公司之间通常为竞争关系，因此，应特别
谨慎，不讨论或披露具体公司商业定位或实践等机密信息。 

须知 

如以下注释表明，可能受到反托拉斯机构挑战的行为各种各样，不一而足，任何一个
简单列表都无法涵盖所有活动。因此，以下仅为总体指导方针，在国际锻铜委员会会
议召开期间加以遵守，会将与会各方所受风险降至最低。 

1. 竞争对手之间任何时候都不应讨论或交流各自产品的价格信息，无论是过去
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同时，也不该交流可能影响各自产品价格的任何信
息，如生产成本、价格优惠、销售条款或利润率等。欧共体竞争法规定，同
业协会内部信息交流应受到某些限制。欧盟委员会已明确规定，强烈反对竞
争对手之间交流某些详细信息，比如在密集型市场的价格及销售数字，以及
当此类信息交流可让与会者识别出其他与会方的价格、销售情况、可交付项
或产量时。 

2. 竞争对手之间任何时候都不应讨论各自产品的增产或减产计划，包括针对某
一特定国家或地区、某一特定产品市场或有关具体客户的计划。 

3. 相互竞争的公司不应在会议期间任何时候公布各自产品的价格水平、未来走
向或竞争对手的产品价格。此禁令不只局限于正式会议时，还包括正式会议
期间的社交场合以及正式会议进行时的不期而遇，所指价格还包括销售条款。 

4. 相互竞争的公司无论在会议期间还是其它任何时候都不应向他人披露任何竞
争敏感性（商业机密性）信息。 

若在会议期间出现任何可质疑活动，会议主席将酌情采取措施，确保本须知得以遵守。
恳请与会者通力配合，以免会议主席干预会议进程。同时，若会议期间提出任何具有
竞争敏感性议题，相关与会者应声明，若该议题的讨论将继续而不终止，其将离开讨
论现场。 

这些预防措施没必要也不应被视为禁止提及如“伦敦金属交易所”等终端市场、这些
市场中的机制及报价。然而，有关这些市场运行的讨论不应涉及具体公司过去、现在
及将来运营情况或做法的具体信息。 

与会代表如望讨论与此相关的任何事项，“国际锻铜委员会秘书处”将随时为您效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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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托拉斯法 

总体而言，美国反托拉斯法的目的为在美国国内及在美国与其它国家的商贸中维护经
济的自由竞争性。欧盟竞争政策的首要目的是促进成员国经济与单一市场一体化，消
除欧盟内部限制竞争的做法。 

依据美国法律，某些活动，无论目的或影响如何，都被法庭视为“实质上”违法。在
审议实质违法行为时，法庭认为，若能表明该行为是经商定后的结果，那么，只要能
证明该行为本身的存在就足以证明其违法，比如，若能证明竞争对手之间会晤后价格
或市场营销情况出现了似乎非自然市场力导致的变化，那么，就可推定该变化为经商
定后的结果。 

美国法庭已裁决实质性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的行为包括： 

1. 竞争对手之间的限价行为（包括限定最高或最低价格）； 

2. 瓜分市场的协定； 

3. 分配客户或产品的协定； 

4. 限制产量的协议； 

5. 针对供应商、客户或竞争对手的集体拒绝交易行为，以及： 

6. 竞争对手之间正式或非正式商定的政府或私营承包项目的串通投标行为。 

欧共体竞争法 

欧共体竞争法的基石为《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 101 和 102 条，该两条规定禁止任何
实体集团集体采纳或任何大公司滥用其市场主导能力采取的一切反竞争做法，相关被
禁止做法不必为书面协定。欧共体竞争法还适用那些在欧盟有特定营业额的公司参与
的兼并活动，同时对欧盟成员国向本国公司提供的国家援助加以规范。由于欧盟由独
立成员国组成，所以，国家援助政策为欧盟法律体系所特有的。 

有些种类的协定依据其“目标”而被视为反竞争行为，此类协定类似于美国反托拉斯
法定义下的实质性违法行为，包括竞争对手之间为实现以下目标达成的协定： 

1. 限定价格； 

2. 瓜分市场/分配客户； 

3. 限制产量； 

4. 限制销售； 

5. 相互交流如客户、价格或生产水平等商业机密信息； 

6. 从事集体排他交易。 

同业协会展开活动必须遵守《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 101 和 102 条的规定，其中基本
原则适用于利用同业协会协调商业活动的相互竞争公司，也适用于竞争对手之间做出
的一切反竞争安排。第 101 条第 1 款明文规定禁止“同业协会做出担保决定”，而实
际上，欧共体竞争监管机构起诉同业协会的大部分案件也都是针对违反该第 101 条第
1 款规定的卡特尔式行为。 

惩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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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背反托拉斯法行为的惩罚措施十分严厉。 

在美国，任何人若被裁定有罪，可被巨额罚款，并有可能被判入狱。欧共体监管机构
有权对参与违背反托拉斯法行为的各公司企业处以最高为其世界范围营业总额 10%的
罚金。与美国反托拉斯法规定一样，违背欧共体竞争法规的行为，不必仅限于在欧盟
内做出的安排。位于欧盟外的公司和/或同业协会之间实行的做法、达成的交易或举行
的会议，若使欧盟内竞争遭到扭曲，也有可能违背欧共体竞争法规。而且，依据《现
代化规定 1/2003》，欧盟各成员国现在可在本国法庭执行欧共体法律，因此，欧共体
不再为欧盟竞争法的唯一执法机构。 

 

更新日期：2013 年 5 月 11 日 


